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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ich Insurance (Taiwan) Ltd. 

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台北市敦化北路台北市敦化北路台北市敦化北路 56565656 號號號號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2 02 02 02----27316300273163002731630027316300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2 02 02 02----27416004274160042741600427416004 

 

資訊公開查詢: http://www.zurich.com.tw   免費申訴電話: 0800-880550 

消費者可至本公司總、分支機構、網址查閱或索取書面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

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
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蘇黎世產物個人綜合保障保險蘇黎世產物個人綜合保障保險蘇黎世產物個人綜合保障保險蘇黎世產物個人綜合保障保險----商品簡介商品簡介商品簡介商品簡介    
(主要給付項目: 卡片盜用損失費用給付、個人證件及卡片重置費用給付、自動櫃員機提款強奪強盜現金損失

給付、住居所鑰匙及門鎖費用給付、汽車鑰匙及門鎖費用給付) 

 
100.6.1(100)台蘇保行展字第125914號函備查 

 

承保範圍類別承保範圍類別承保範圍類別承保範圍類別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後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分別訂定之：  

一、卡片盜用損失保險 

二、個人證件及卡片全球重置費用補償保險 

三、自動櫃員機提款搶奪強盜損失保險 

四、住居所鑰匙及門鎖保險 

五、汽車鑰匙及門鎖保險 

 

共同不保事項共同不保事項共同不保事項共同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從事業務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與業務行為有關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故意或從事犯罪行為所致之損失。 

三、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

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失。所謂恐怖主義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

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理念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

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失。  

五、因政府、行政主管機關或消費者主管機關之命令或處分所致之損失。  

六、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

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七、因原子能或核子能所致之損失。  

八、因各種放射線之輻射、放射能之污染所致之損失。  

九、因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未領有牌照車輛所致之損失。  

十、因下述直接或間接之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

且無論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

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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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十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保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

造成之間接損失。  

十二、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  

十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理賠給付理賠給付理賠給付理賠給付        

本公司以現金為賠付者，應於被保險人備齊文件及賠償金額經雙方確認後十五日內給付之。

若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遲延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卡卡卡卡片盜用損失保險片盜用損失保險片盜用損失保險片盜用損失保險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其所持有之卡片遺失或遭受竊盜、搶奪、強盜而向該卡片之發行機

構掛失或止付前特定期間內，因未經授權而遭提領或盜刷之損失，包括卡片掛失止付及申請

重置之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之責。  

前項之損失及費用應扣除該卡片之發行機構就該卡片之遺失或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件依

約應承擔之部分。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費用或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依卡片發行機構之約定，通知發行機構並辦妥掛失止付手續者。  

二、第三人之冒用為被保險人容許或故意將卡片交其使用者。  

三、被保險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使第三人知悉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

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者。  

四、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共謀詐欺或為其他不誠實行為或經證明有牽連關係者。  

五、遺失、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之卡片係由被保險人之配偶、家屬、與被保險人居住於同

一住居所者、受僱人、代理人、直系或四親等內旁系血親、三親等內姻親冒用者，但被

保險人證明已對其提出告訴者，不在此限。  

六、卡片被冒用後，拒絕接受相關單位調查者。  

七、經被保險人同意預借之現金。  

 

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警察機關之竊盜、搶奪、強盜報案證明。  

四、掛失止付之證明。  

五、帳戶證明/發行機構證明(證明遭盜領金額)。  

六、信用卡帳單/發行機構證明(證明遭盜刷金額)。  

七、理賠接受書。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個人證件及卡片全球重置費用補償保險個人證件及卡片全球重置費用補償保險個人證件及卡片全球重置費用補償保險個人證件及卡片全球重置費用補償保險        



8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個人證件及卡片遺失或遭受竊盜、搶奪、強盜所生個人證件及卡片

之重置費用及交通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就前項交通費用補償之賠償責任，係按本保險契約所載個人證件及卡片全球重置費用

補償保險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之百分之十計算。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因個人證件及卡片遺失或遭受竊盜、搶奪、強盜所致個人資料遭人盜用或卡片遭人提領、盜

刷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警察機關之竊盜、搶奪、強盜報案證明。  

四、重新辦理個人證件及卡片之費用單據正本。  

五、重新辦理個人證件及卡片之影本。  

六、理賠接受書。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自動櫃員機提款搶奪強盜損失保險自動櫃員機提款搶奪強盜損失保險自動櫃員機提款搶奪強盜損失保險自動櫃員機提款搶奪強盜損失保險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於使用自動櫃員機提款時遭受搶奪、強盜致其由自動櫃員機所提領之

現金受有損失，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之責。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提領現金以外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警察機關報案證明。  

四、由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之證明文件。  

五、理賠接受書。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住居所鑰匙及門鎖保住居所鑰匙及門鎖保住居所鑰匙及門鎖保住居所鑰匙及門鎖保險險險險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事故發生所支出之各項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

賠償之責：  

一、住居所鑰匙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致複製鑰匙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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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居所鑰匙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致無法開門，而委由他人開鎖所需之必要費用。  

三、住居所門鎖裝置遭破壞，因更換新鎖所需之必要費用。更換新鎖係指更換與原門鎖同種

類、同品質或相似等級之新品。  

 

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因住居所鑰匙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或住居所門鎖裝置遭破壞而向警察機關報案之

證明。  

四、住居所鑰匙複製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五、住居所門鎖裝置更換新鎖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六、委由他人開鎖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七、理賠接受書。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汽車鑰匙及門鎖保險汽車鑰匙及門鎖保險汽車鑰匙及門鎖保險汽車鑰匙及門鎖保險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事故發生所支出之各項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

賠償之責：  

一、汽車鑰匙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致複製鑰匙之費用或委由他人開汽車門鎖所需

之必要費用。  

二、汽車鑰匙因留置汽車內致汽車門鎖無法開啟，而委由他人開鎖所需之必要費用。  

三、汽車門鎖裝置遭破壞，因更換新鎖所需之必要費用。更換新鎖係指更換與原門鎖同種類、

同品質或相似等級之新品。  

 

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汽車行車執照或證明文件。  

四、因汽車鑰匙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或汽車門鎖裝置遭破壞而向警察機關報案之證明。  

五、汽車鑰匙複製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六、委由他人開鎖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七、汽車門鎖裝置更換新鎖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八、理賠接受書。  

 


